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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形，自不發生時效進行之問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刑法時效章內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，首於第八十條第一項明

定：追訴權，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。可見追訴權時效之進行，係

以不行使為法定之原因，行使則無時效進行之可言，至為明顯。刑事訴

訟程序中之提起公訴或自訴，以及於審判進行中之實行公訴或由自訴

人所為追訴之行為，無不屬於追訴權之行使。詳核來文，所謂已提起公

訴或自訴，且事實上在進行審判中者，亦即意指追訴權原未消滅，而現

尚在依法行使中者而言。依照前開說明，此時既無不行使之情形，自不

發生時效進行之問題。

至於追訴權於不行使時，本應有時效之進行。惟如遇有法律上之

原因而係不能行使時，刑法則於第八十三條另設停止進行之規定。本院

院字第一九六三號第一項即係本於該條之規定而為解釋，釋字第一二三

號解釋前段則重申前開解釋，並未有所變更。其於追訴權行使時，有無

時效進行之問題，並不屬於各該號解釋之範圍，合併說明。

釋字第一三九號解釋（63.10.4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不動產所有人於同一不動產設定典權後，在不妨害典權之範圍內，

仍得為他人設定抵押權，本院院字第一九二號解釋毋庸變更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典權乃支付典價，占有他人之不動產，而為使用收益之權，與抵

押權之係不移轉占有，為擔保債務之履行而設之擔保物權，其性質並

非不能相容。不動產所有人於同一不動產設定典權後，其所有權尚未喪

失，在不妨害典權之範圍內，再與他人設定抵押權，民法物權編既無禁

止規定，自難認為不應准許。本院院字第一九二號解釋毋庸變更。

釋字第一四○號解釋（63.11.15.）




